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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1 年下半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的公告 

 

宁夏职业技术学院为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备案

的“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”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评价机构，我院

拟于 2021 年 12月上旬，面向全区开展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职

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  一、职业技能认定职业及等级 

职业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

等级：中级（职业技能四级）、高级（职业技能三级）、技师

（职业技能二级）、高级技师（职业技能一级）申报条件见附件。 

二、报名时间及方式 

报名时间：2021 年 10 月 10 日—11 月 10 日。 

报名方式：凡符合申报条件的人员，在宁夏职业技术学院报

名，也可由自治区内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培训资质的培训机构

代报名，报名注意事项详见附件。 

三、考核内容和方式 

（一）考核内容  

依据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，本职业考

核内容分为：理论知识考试和专业能力考核。理论知识考试主要

考核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相关理论知识；技能考核主要考核从事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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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应具备的专业技能水平。技师（职业技能二级）、高级技师

（职业技能一级）还须进行综合评审（论文及答辩）。 

（二）考核方式 

理论知识考试和专业技能考核均采用人机对话方式。综合评

审可以采用论文答辩方式。 

理论知识考试时间 90 分钟，专业技能考核时间 90分钟。论

文答辩时间不少于 15 分钟。  

四、时间安排 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时间为：2021年 12 月 4日～5日、具体安 

排详见准考证。 

五、收费标准 

依据《自治区物价局、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规范我区职业技能

鉴定（考核）收费有关问题的复函》（宁价费发[2007]210 号）

文件规定，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属于 D类，收费具体如下： 

人力资源管理员（职业技能四级）：180元/人 

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（职业技能三级）：230元/人 

人力资源管理师（职业技能二级）：330元/人 

高级人力资源师（职业技能一级）：380元/人 

六、成绩认定和证书颁发 

理论知识考试、专业能力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，成

绩均达 60分（含）以上者为合格，合格者由宁夏职业技术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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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，证书信息可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查

询。 

单科考试成绩合格者，成绩保留期为一年，在成绩保留期内，

考生可参加一次补考。 

七、交表地址、咨询电话、电子邮箱 

（一）《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》交表地址： 

1.宁夏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（西夏区文萃北路与大连路交汇

处东北角），每周---周四早上 08:30--11:30 

2.宁夏职业技术学院老校区办公楼五楼 501室（金凤区黄河

路 670号），每周三下午 14:00---17：00 

（二）咨询电话： 

0951—2135092、2135043  王老师 15595015553（微信同号） 

（三）电子邮箱： 

    身份证、学历证书、职业资格等级证书（报考三级、二级、

一级必须提供）扫描件，电子照片、《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》

电子版打包压缩邮寄地址：2765565873@qq.com（报名请加此企业人

力资源管理师 QQ 工作群） 

 

 

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

2021 年 9月 13日 

mailto:2765565873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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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报名流程及注意事项 
  

一、凡符合申报条件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各等级报名条件，

详见附件 A）的人员均可自愿报名参加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全区

统一认定，申请参加等级认定的人员，先将报名材料压缩打包邮

寄到指定电子邮箱（2765565873@qq.com），经审核通过后，再

提交 2份书面《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》并缴费。 

二、报名添加附件包括：身份证、学历证书、职业资格等级

证书（报考三级、二级、一级必须提供）扫描件，电子照片、《职

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》电子版。 

三、电子照片要求：个人近期免冠同底版 1寸照片蓝底电子

照片，电子照片的大小不能超过 200K，照片格式为 jpg、png、

gif。照片以申请鉴定者个人姓名+身份证号为文件名。 

四、报名审核通过，提交一式 2份《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

表》（诚信承诺需要本人使用碳素笔手写和签字）。 

五、申请一级和二级的人员报名时，提交论文一式 4 份，由

考评员进行论文初审。 

六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申报条件(附件 A) 

七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（附件 B） 

 

mailto:2765565873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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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： 

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申报条件 

 

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颁布劳动关系协调员

等 16 个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通知》( 人社厅发[2019]47 号)规

定，报考人员必须符合以下申报条件: 

    一、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四级/中级工: 

    (一)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(含)以上。 

    (二)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(含尚未取得

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)，或取得经评估论证、以中级技能

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

(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)。 

    (三)高等院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在校生。 

二、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三级/高级工: 

(一)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(技

能等级证书)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 年(含)以上。 

    (二)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(技

能等级证书)，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毕业证书(含尚未

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);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

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(技能等级证书)，并具有经评估论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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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

证书(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)。 

(三)具有大学专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，并取得本职

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(技能等级证书)后，累

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(含)以上。 

(四)具有大学本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，并取得本职

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(技能等级证书)后，累

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年(含)以上。 

(五)具有硕士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(含尚未取

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)。 

三、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/技师: 

(一)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(技能

等级证书)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(含)以，上。 

(二)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(技能

等级证书)的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毕业生，累计从事本职业

或相关职业工作 3 年(含)以上;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

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

(含)以上。 

(三)具有大学本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，并取得本职 

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(技能等级证书)后，累 

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(含)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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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具有硕士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，并取得本职业或

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(技能等级证书)后，累计从

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年(含)以上。 

(五)具有博士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，累计从事本职业

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(含)以上。 

四、具备以下条件者,可申报一级/高级技师: 

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证书(技能等级证

书)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 年(含) 以上。 

 

注: 

①相关职业是指企业管理、行政管理、管理咨询、管理研究等

职业。 

②相关专业是指工商企业管理、行政管理、管理科学、劳动与

社会保障、劳动经济、劳动关系等。 

③相关职业资格证书(技能等级证书)是指劳动关系协调员等

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业功能具有关联性的职业资格证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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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B： 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表 

手写诚信承诺内容：本人承诺填写和提交所有材料均准确、真实有效。如有失信

或弄虚作假，本人愿意承担一切不实承诺引起的后果及法律责任，并愿接受相关处理。 

姓  名  性 别  出生年月  

 

 

文化程度  考生来源  

身份证号码  

工作单位  电话  

单位地址  邮编  

参加工作时间  原职业(工种)  

原技术等级  原证书编号  

申报职业 

(工种) 
 申报职业工龄  申报等级  

个人

工作

简历 

 

诚 

信 

承 

诺 

 

 

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

年   月   日 

职业

技能

培训

情况 

 

培训机构： 

结业时间： 

评价

机构

意见 

理论成绩  实操成绩  综合成绩  

 

评价机构： 

发证日期： 


